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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楼下下饭饭店店呛呛人人 投投诉诉一一年年无无果果
开业后已转手四次，多部门都没有明确答复

本报9月9日讯（见习记者 范佳）“天桥
南十字路口这四个大钉子太碍事了，晚上不得
绊倒几个？”近日，市民葛女士向本报反映，纬二
路与经一路十字路口东南角附近的四颗尖锐的
螺丝钉，存在安全隐患。

9日，记者在经一纬二十字路口东南角看
到，在纬二路人行道通往人行横道的路面上，有
四颗相隔约30厘米左右的螺丝钉，伸出路面约5
厘米，直径不足1厘米，顶部比较尖锐。

在路旁常年摆摊卖枣的大爷说，这四颗钉
子存在已久。“有些人过马路走得急看不到，就会
猛地绊一下，还有些穿高跟鞋的姑娘也容易绊
倒。”像这种路面裸露的“隐形杀手”不止一处，在
这四颗螺丝钉南侧十几米处的灌木丛旁，有四
颗直径约2厘米，伸出地面约10厘米的大钉子。

对于路面钉子产生的原因，市中区市政工
程管理局政工科科长秦思解释有多种可能。“有
可能是交通信号灯、路灯、广告牌等拆除后留下
的，具体原因需要现场查看才能确定。”秦思表
示，会安排有关人员过去查看，如果确实影响市
民通行，会尽快把钉子拆除。

饭店开在楼下

油烟呛跑居民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饭
店开在泉馨居3号楼一楼的
门 头 房 ，现 在 名 为“ 私 房
菜”，王先生的房子就在饭
店上面的二楼，两者竖向距
离不到一米。王先生称，他
是三年前通过拆迁安置过
来的，去年6月一楼房东把
房子出租给饭馆。不到半月
时间，王先生一家就因为难
以忍受油烟味把房子租了
出去。

“如果忘了关窗子的
话，卧室和客厅就没法进人
了。”王先生称，“当时饭店
厨房里面还有两个煤气罐，
就在卧室下边，我们每天都
提心吊胆的。”

在饭店，记者看到顾客
基本都是露天就餐，厨房内
有一个煤气罐。对于是否会
影响楼上居民生活，店主称：

“这又不是烧烤店，而且还花
一万多元买了油烟分离机。”

王先生称，不仅他们，整
栋楼窗户朝北的住户都受到
了影响。他说，等房产证一发
下来，就把房子卖了。

饭店无营业执照

多部门称难监管

“我们这一年问了很多
部门，说要联合执法，最后
也没有结果。”王先生说，

“一楼房东也很难联系上，
物业和居委会去找他也没
有结果。”

王先生说，他曾经就饭
店是否有营业执照的问题
分别咨询过工商局，“工商
局说没有执照。”历下区工
商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证
实，没有该饭店的登记记
录。东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称，会去现场调查，但一
直没有回应。

历下区工商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如果餐饮业
办理执照，必须有食药监
局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否则
不予办理。

据观察，像这样在居民
楼下开餐馆的情况不在少
数，但知道在住宅楼下开饭
店须经业主同意的人却并
不多。《物权法》第七十七条
规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
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
法规外，应当经业主同意。

济南环保局环评处的工作
人员也告诉记者：“涉及到
环保的建设项目是需要技
术规范的。不止空气净化设
施，还有地理位置、烟道朝
向等等。”

根据2012年公布的《济
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
三十八条，“与居民住宅楼
等环境敏感目标水平间距
小于九米的场所”不能从事

产生油烟、恶臭或者其他异
味的餐饮服务项目。历下区
环保局管理科表示，必须按
照该条例进行环评，才可以
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我们
按规定执行，有问题打热
线，是环保的责任我们就会
依法处置。”

王先生的妻子边女士
称，截至目前，没有任何部
门给过她明确答复。

路路口口边边立立着着
四四颗颗““獠獠牙牙””
市政部门表示尽快消除隐患

近日，历下区保利·泉馨居的业主王先生向记者
反映，他家楼下的饭店油烟味呛人，一年多时间内换
过四家店主，他向多个部门投诉却一直无果。历下区
工商局查询显示，现在的饭店并未进行过营业执照
登记。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饭店就开在居民楼下。 见习记者 于悦 摄

灌木丛旁四颗大钉子。 见习记者 范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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